
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0
9
5

对设立本

行政区域
体育彩票
销售机
构；建立
本行政区
域体育彩
票销售网
络的批准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797
X226
2103
3001
000

省体

育局

体育

经济
处

《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2年1月

18日 财政部 民政部 国家体育总局令第
67号）第六条 省级民政部门、体育行政
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别负责本行政区域
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管理工作，主要职
责是：（一）设立本行政区域的福利彩票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二）批准建立本
行政区域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的销售网络
。

1.受理阶段责任：依法行使职

能，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受理（不予受理应告知理
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备案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协同行
使单位进行实地考察、查验有关
证明材料原件并听取申请人陈述
。
3.决定阶段责任：对资格备案材
料进行审核，确定审核意见，完
成法定告知。
4.上报阶段责任：将备案结果上
报国家体育总局并抄送所在地省
级公安机关。
5.事后监管责任：督促行使单位
开展定期或不定期检查，根据检
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单位
准予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做
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单位不
予备案或不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准
予备案决定的；
4.对事后不依法履行职责的；
5.对违反法定程序实施备案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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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0
9
6

对境外非

政府组织
在境内开
展体育活
动的监督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797
X226
2103
3002
000

省体

育局

政策

法规
处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内开展体育活动管

理办法》（2018年8月7日 国家体育总局
体规字〔2018〕8号）第三条 国务院体育
主管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是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内开展体育活动的业
务主管单位。各级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
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体
育活动实施监管，提供服务。

1.受理阶段责任：依法行使职

能，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受理（不予受理应告知理
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备案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协同行
使单位进行实地考察、查验有关
证明材料原件并听取申请人陈述
。
3.决定阶段责任：对资格备案材
料进行审核，确定审核意见，完
成法定告知。
4.上报阶段责任：将备案结果上
报国家体育总局并抄送所在地省
级公安机关。
5.事后监管责任：督促行使单位
开展定期或不定期检查，根据检
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单位
准予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做
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单位不
予备案或不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准
予备案决定的；
4.对事后不依法履行职责的；
5.对违反法定程序实施备案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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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0
9
7

从事射击

类竞技体
育项目单
位枪支调
剂情况的
审核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797
X226
2103
3003
000

省体

育局

竞技

体育
处

《射击竞技体育运动枪支管理办法》（国

家体育总局 公安部令第12号 2010年8月8
日）第十五条 射击竞技体育运动单位需
要在本行政区域内调剂使用运动枪支的，
应当经省级体育行政部门批准后，报国家
体育总局备案，并抄送同级公安机关，纳
入接收使用单位运动枪支配置计划管理。
    跨省调剂使用运动枪支的，由其所在
地省级体育行政部门提出，经国家体育总
局审核同意后，报公安部审批并抄送相关
省级公安机关，纳入接收使用单位运动枪
支配置计划管理。

1.受理阶段责任：依法行使职

能，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受理（不予受理应告知理
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备案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协同行
使单位进行实地考察、查验有关
证明材料原件并听取申请人陈述
。
3.决定阶段责任：对资格备案材
料进行审核，确定审核意见，完
成法定告知。
4.上报阶段责任：将备案结果上
报国家体育总局并抄送所在地省
级公安机关。
5.事后监管责任：督促行使单位
开展定期或不定期检查，根据检
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单位
准予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做
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单位不
予备案或不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准
予备案决定的；
4.对事后不依法履行职责的；
5.对违反法定程序实施备案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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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0
9
8

建立体育

市场黑名
单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797
X226
2103
3004
000

省体

育局

政策

法规
处

《体育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国家体育

总局 体规字〔2018〕7号 2018年8月9
日）第三条 国家体育总局负责制定体育
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指导全国体育市场
黑名单管理工作。省级人民政府体育主管
部门建立本行政区域内的体育市场黑名
单，负责体育市场黑名单的列入、移出，
信息采集与公示、设立举报信箱等管理工
作。

1.受理阶段责任：依法行使职

能，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受理（不予受理应告知理
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备案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协同行
使单位进行实地考察、查验有关
证明材料原件并听取申请人陈述
。
3.决定阶段责任：对资格备案材
料进行审核，确定审核意见，完
成法定告知。
4.上报阶段责任：将备案结果上
报国家体育总局并抄送所在地省
级公安机关。
5.事后监管责任：督促行使单位
开展定期或不定期检查，根据检
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单位
准予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做
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单位不
予备案或不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准
予备案决定的；
4.对事后不依法履行职责的；
5.对违反法定程序实施备案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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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0
9
9

对航空体

育运动使
用航空器
发生的飞
行事故的
调查

对航空

体育运
动使用
航空器
发生的
二、三
等飞行
事故的
调查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797
X226
2103
3005
00Y

1162

0000
0138
9797
X226
2103
3005
001

省体

育局

政策

法规
处

《航空体育运动管理办法》（国家体委令

15号 1991年8月10日公布）第二十条 航
空体育运动使用航空器发生的飞行事故的
调查，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中国
民用航空飞行事故调查条例》和民航局的
委托进行。
 一等飞行事故由国家体委派人参与省、
自治区、直辖市体委组织调查处理，并向
国家体委和民航局报告。二、三等飞行事
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委负责调查处
理，并报告国家体委和民航地区管理局。
跳伞和悬挂滑翔运动的一、二、三等事
故，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委组织
或指定事故调查组调查处理，并报告国家
体委。

1.受理阶段责任：成立事故调查

组，对飞行、航空器适航和维修
、失效分析、天气、场地等方面
原因进行调查分析。
2.审查阶段责任：查明事故造成
的人员伤亡和航空器损坏情况。
查明与事故有关的事实及环境条
件等因素，分析造成事故的原因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事故结
论，提出预防事故的安全建议。
4.送达阶段责任：提出事故调查
报告，向国家体育总局和民航局
报告。
5.事后监管责任：根据事故处理
结果，依法采取相信处置措施。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事故调查不及时；
2.调查证据不真实；
3.对调查结果没有进行及时上
报；
4.事故调查人员存在徇私舞弊等
问题；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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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0
9
9

对航空体

育运动使
用航空器
发生的飞
行事故的
调查

跳伞和

悬挂滑
翔运动
的一、
二、三
等事故
的调查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797
X226
2103
3005
00Y

1162

0000
0138
9797
X226
2103
3005
002

省体

育局

政策

法规
处

《航空体育运动管理办法》（国家体委令

15号 1991年8月10日公布）第二十条 航
空体育运动使用航空器发生的飞行事故的
调查，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中国
民用航空飞行事故调查条例》和民航局的
委托进行。
一等飞行事故由国家体委派人参与省、自
治区、直辖市体委组织调查处理，并向国
家体委和民航局报告。二、三等飞行事故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委负责调查处
理，并报告国家体委和民航地区管理局。
跳伞和悬挂滑翔运动的一、二、三等事
故，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委组织
或指定事故调查组调查处理，并报告国家
体委。

1.受理阶段责任：成立事故调查

组，对飞行、航空器适航和维修
、失效分析、天气、场地等方面
原因进行调查分析。
2.审查阶段责任：查明事故造成
的人员伤亡和航空器损坏情况。
查明与事故有关的事实及环境条
件等因素，分析造成事故的原因
。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事故结
论，提出预防事故的安全建议。
4.送达阶段责任：提出事故调查
报告，向国家体育总局和民航局
报告。
5.事后监管责任：根据事故处理
结果，依法采取相信处置措施。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事故调查不及时；
2.调查证据不真实；
3.对调查结果没有进行及时上
报；
4.事故调查人员存在徇私舞弊等
问题；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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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1
0
0

对提供虚

假材料获
得社会体
育指导员
技术等级
称号的人
员撤销其
社会体育
指导员技
术等级称
号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797
X226
2103
3006
000

省体

育局

群众

体育
处

《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办法》（国家体育

总局令第16号。）第四十一条 提供虚假
材料获得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的
人员，由批准授予的体育主管部门或经批
准的协会撤销其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
称号。

1.受理阶段责任：依法行使职

能，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受理（不予受理应告知理
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备案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协同行
使单位进行实地考察、查验有关
证明材料原件并听取申请人陈述
。
3.决定阶段责任：对资格备案材
料进行审核，确定审核意见，完
成法定告知。
4.上报阶段责任：将备案结果上
报国家体育总局并抄送所在地省
级公安机关。
5.事后监管责任：督促行使单位
开展定期或不定期检查，根据检
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单位
准予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做
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单位不
予备案或不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准
予备案决定的；
4.对事后不依法履行职责的；
5.对违反法定程序实施备案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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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1
0
1

对公共体

育设施的
监督管理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797
X226
2103
3007
000

省体

育局

群众

体育
处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2003年6月

2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2号）
第七条　国务院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体育
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负责
全国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监督管理。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
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本级人民政府规定
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共文化体
育设施的监督管理。

1.受理阶段责任：依法行使职

能，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受理（不予受理应告知理
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备案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协同行
使单位进行实地考察、查验有关
证明材料原件并听取申请人陈述
。
3.决定阶段责任：对资格备案材
料进行审核，确定审核意见，完
成法定告知。
4.上报阶段责任：将备案结果上
报国家体育总局并抄送所在地省
级公安机关。
5.事后监管责任：督促行使单位
开展定期或不定期检查，根据检
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单位
准予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做
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单位不
予备案或不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准
予备案决定的；
4.对事后不依法履行职责的；
5.对违反法定程序实施备案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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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1
0
2

对体育彩

票开奖活
动的监督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797
X226
2103
3008
000

省体

育局

体育

经济
处

《彩票管理条例》（2009年5月4日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4号）第二十一
条 国务院民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和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体
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彩票开奖活动的监
督，确保彩票开奖的公开、公正。

1.受理阶段责任：依法行使职

能，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受理（不予受理应告知理
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备案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协同行
使单位进行实地考察、查验有关
证明材料原件并听取申请人陈述
。
3.决定阶段责任：对资格备案材
料进行审核，确定审核意见，完
成法定告知。
4.上报阶段责任：将备案结果上
报国家体育总局并抄送所在地省
级公安机关。
5.事后监管责任：督促行使单位
开展定期或不定期检查，根据检
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单位
准予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做
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单位不
予备案或不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准
予备案决定的；
4.对事后不依法履行职责的；
5.对违反法定程序实施备案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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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1
0
3

全省航空

体育竞赛
活动审批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797
X226
2103
3009
000

省体

育局

政策

法规
处

《全国航空体育竞赛活动管理办法》

（2012年12月20日国家体育总局、民航局
、总参谋部联合印发，航管字〔2012〕
345号）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航空体育竞
赛活动,是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和县级
以上体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组织举办，并通过航空体育手
段，面向大众开展的航空竞赛、表演和飞
行展示等活动。第八条 省级(含)以下航
空体育竞赛活动计划，由本级体育行政部
门批准，报上一级体育行政部门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依法行使职

能，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受理（不予受理应告知理
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备案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协同行
使单位进行实地考察、查验有关
证明材料原件并听取申请人陈述
。
3.决定阶段责任：对资格备案材
料进行审核，确定审核意见，完
成法定告知。
4.上报阶段责任：将备案结果上
报国家体育总局并抄送所在地省
级公安机关。
5.事后监管责任：督促行使单位
开展定期或不定期检查，根据检
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单位
准予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做
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单位不
予备案或不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准
予备案决定的；
4.对事后不依法履行职责的；
5.对违反法定程序实施备案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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